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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共同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

关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磁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

上市事宜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磁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至《江

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统一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注册

落实函”）的相关问题和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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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一、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意义

与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继续有效，其中如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

声明与承诺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合作研发。 

申报材料显示： 

发行人与南航自 2008 年 7 月开始展开技术研发合作，在合作研发初期，发

行人与南航之间技术开发合同中同时包括了专利实施许可事项。在合作研发期

间后期，为明确双方开发经费与专利许可费用，双方一致同意，于 2012 年 1 月

将原《磁悬浮轴承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合同书》约定事项重新签署为两份合同，

分别为《磁悬浮轴承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合同书》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请发行人： 

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作为被许可方使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或其他方专利的

情形，若存在，说明实施许可专利的有效期和地域范围，实施许可的种类，专

利许可使用费情况。许可专利在发行人主要产品中的应用情况，实施许可专利

与发行人核心技术之间的关系，发行人是否对实施许可的专利存在重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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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及申报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实施许可专利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存在作为被许可方使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专利

的情形，除此外，不存在使用其他方专利的情形。发行人作为被许可方使用南航

专利的具体情况如下： 

2008 年 7 月，发行人与南航开展初期合作研发。双方约定南航与发行人合

作研发的同时南航将其 14 项申请中的专利所包含的技术授权发行人使用，发行

人向南航支付总合作费用 460 万元；2011 年 1 月，双方签订《技术开发合同》，

发行人追加支付合作研发费用 140 万元，合作费用总计 600 万元。其中就上述技

术实施许可事项，南航许可发行人在合作开发以及在磁悬浮轴承产业化过程中，

使用其 14 项申请中的专利包含的技术。该 14 项申请中的专利中有 7 项后续获得

授权，其余 7 项（ 200610038570.5 、 200710130935.1 、 200710190144.8 、

200710192282.4、200810018849.6、200810022797.X、200810022796.5）未获得

授权。 

由于上述 7 项申请中的专利未获得授权，且该等申请中的专利包含的技术亦

未被发行人实际使用，同时为进一步明确双方开发经费与专利许可费用，双方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签署《关于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忘

录》，将原合作研发协议重新签订为《磁悬浮轴承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合同》和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原合作总费用 600 万元中的 105 万元通过双方签署的《磁

悬浮轴承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合同》明确划分为双方合作开发经费；其余 495 万

元通过双方签署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明确划分为上述申请中的 14 项专利中

获得授权的 7 项专利的实施许可费用。发行人已于 2014 年底前将双方合作总费

用 600 万元结清，双方就相关事宜不存在争议。 

其中，《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南航授权发行人以普通许可的方式使用

7 项标的专利，并约定南航不得在压缩机和鼓风机领域自行实施或授权其他方实

施标的专利，同时未经发行人许可，南航不得擅自与压缩机和鼓风机领域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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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转让许可合同或以其他形式授权他人实施标的专利。上述 7 项专利均已办理

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实施专利 

地域范围 
许可期间 

许可

类型 

使用费用 

（万元） 
法律状态 

1 ZL200610097990.0 发明 

径向磁悬浮轴

承结构的制造

工艺 

中国领域范

围内 

2012.01.20- 

2025.08.19 

普通

许可 
20 

未缴年费失效（于

2020.11.03 公告） 

2 ZL200510134928.X 发明 
三电平开关功

率放大器 

中国领域范

围内 

2012.01.20- 

2025.08.19 

普通

许可 
20 

未缴年费失效（于

2020.12.11 公告） 

3 ZL200510134929.4 发明 

避开开关功率

放大器干扰的

A/D 采集系统 

中国领域范

围内 

2012.01.20- 

2025.08.19 

普通

许可 
20 

未缴年费失效（于

2020.12.11 公告） 

4 ZL200510041539.2 发明 
高温涡流传感

器 

中国领域范

围内 

2012.01.20- 

2025.08.19 

普通

许可 
20 

未缴年费失效（于

2020.08.07 公告） 

5 ZL200710192282.X 发明 

用于磁悬浮轴

承系统的向心

推力保护轴承 

中国领域范

围内 

2012.01.20- 

2025.08.19 

普通

许可 
20 

未缴年费失效（于

2020.12.04 公告） 

6 ZL200810018747.4 发明 

能降低电流纹

波的轴向主动

磁悬浮轴承 

中国领域范

围内 

2012.01.20- 

2025.08.19 

普通

许可 
20 

未缴年费失效（于

2021.01.01 公告） 

7 ZL200610038826.2 发明 

磁悬浮轴承模

拟现场调试系

统 

中国领域范

围内 

2012.01.20- 

2026.03.14 

普通

许可 
375 等年费滞纳金 

合  计  495 —— 

上述 7 项专利中，第 1-6 项因未缴年费失效且无法恢复，第 7 项法律状态为

“等年费滞纳金”，仍处于有权状态。发行人与南航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

关于专利权维持的约定如下：如发生南航不按时（不能或不愿）缴纳年费的，发

行人有权向专利代理机构支付费用并要求其以南航名义申报缴纳，发行人在缴纳

后，有权向南航追偿。发行人在评估未缴费专利失效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后，决定放弃行使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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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20 日，南航与发行人签署《关于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和专利实

施许可合同”的备忘录》，双方书面确认：专利许可使用费已经结清，双方就相

关事宜不存在争议。 

综上，实施许可专利均已办理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专利实施许可的有

效期和地域范围、实施许可的种类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专利许可使用费已经结清，双方就相关事宜不存在争议。 

（二）许可专利在发行人主要产品中的应用情况，实施许可专利与发行人核

心技术之间的关系，发行人对实施许可的专利不存在重大依赖 

1、许可专利在发行人主要产品中的应用情况 

双方合作研发初期，由徐龙祥作为南航项目负责人对发行人技术人员进行磁

悬浮基础理论指导，发行人将上述 7 项专利中的 5 项应用于研发初期开发的原理

样机的磁悬浮轴承中，在磁悬浮轴承的工业化研究开发中积累了经验。2009 年，

发行人与南航合作开发出第一台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样机，其中磁悬浮轴承采用

模拟控制器。 

2011 年，以南航磁悬浮轴承底层技术为基础，发行人自主研发出数字控制

器，形成五自由度磁悬浮轴承（数字控制）技术，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开始正式

投入市场，五自由度磁悬浮轴承（数字控制）技术亦成功应用于公司所有后续产

品上。 

上述 7 项专利中，第 5、6 项专利，发行人未使用过；第 2、3、4、7 项专利

仅在早期原理样机中使用，发行人现有产品中未使用；第 1 项专利（径向磁悬浮

轴承结构的制造工艺）仅适用于小批量试制及对生产设备要求低的实验室环境，

该工艺方法部分环节不适合规模化工业量产。随着生产规模化，发行人根据实际

生产条件和需要对制造工艺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包括使用新材料、优化工艺和装

配工序，提高生产精度、效率，实现了自动化批量生产。 

综上，上述 7 项专利中，第 5、6 项专利，发行人未使用过；第 1 项许可专

利（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11.03 公告因南航未缴年费已失效）的部分内容仍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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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发行人根据工业生产的要求，对该专利技术进行了升级创新，形成了自主

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其余专利在 2011 年后均不再被发行人使用。 

2、实施许可专利与发行人核心技术之间的关系，发行人对实施许可的专利

不存在重大依赖 

2008 年，发行人通过与南航开展技术合作，并将其中 5 项许可专利包含的

技术，应用于研发初期开发的原理样机的磁悬浮轴承中，积累了磁悬浮轴承的研

究开发经验；2009 年，发行人与南航合作开发出第一台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样

机，磁悬浮轴承采用模拟控制器。发行人现有五自由度磁悬浮轴承（数字控制）

技术是在南航磁悬浮轴承底层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发而成，仍在使用上述第 1 项

许可专利的部分内容，其余专利在 2011 年后均不再被发行人使用。 

发行人目前拥有的其他四项核心技术——大功率高速永磁同步电机、高速电

机专用变频驱动、高速高效离心式叶轮及通流部件、基于磁悬浮轴承的高速设备

系统开发技术均由发行人研发团队利用本单位提供的研究和实验条件独立自主

研发形成，与实施许可专利无关。经过多年的研发创新，发行人现有产品均基于

发行人自主研发形成的核心技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子公

司已取得授权专利 3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3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81 项、外观设

计专利 6 项。 

因此，许可专利失效或如南航违约单方面停止授权，均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对实施许可的专利不存在重大依赖。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与南航共同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2）查阅了

发行人与南航签订的《关于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忘

录》；（3）对实施许可专利的具体情况及备案情况进行了网络核查；（4）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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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核心技术人员进行访谈；（5）查阅了发行人与南航共同签订的全部《技术

开发合同》。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存在作为被许可方使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利的情形，除此外，

不存在使用其他方专利的情形；实施许可专利均已办理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专利实施许可的有效期和地域范围、实施许可的种类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专利许可使用费已经结清，双方就相关事宜不存

在争议。 

（2）南航 7 项实施许可专利中的第 5、6 项专利，发行人未使用过；第 1 项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11.03 公告因南航未缴年费已失效）的部分内容仍在使用，

但发行人已根据工业生产的要求，对该专利技术进行了升级创新，形成了自主的

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其余专利在 2011 年后均不再被发行人使用； 

（3）发行人现有五自由度磁悬浮轴承（数字控制）技术是在南航磁悬浮轴

承底层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发而成，仍在使用上述第 1 项许可专利的部分内容，

其余专利在 2011 年后均不再被发行人使用；发行人目前拥有的其他四项核心技

术均为独立自主研发形成，与实施许可专利无关。发行人现有产品均基于发行人

自主研发形成的核心技术，发行人对实施许可的专利不存在重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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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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